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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共享单车作为城市慢行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交通领域绿色低碳

转型、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推广共享单车出行，对于替代高

碳的机动化出行方式、降低城市交通领域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长春市共享单车推广应用条件较为成熟，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鼓励引导公

众采用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并持续推进碳普惠体系建设。当前，长春市碳

普惠体系已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但针对共享单车出行场景的碳普惠方法学仍存

在空白，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导致公众的碳减排效益难以科学量化与有效激励，

制约了共享单车出行的普及推广和交通碳普惠体系的完善。为贯彻落实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充分利用长春市碳普惠价值实现机制，

加快推进共享单车出行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有效转化，有力促进公众绿色出行，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目标，编制《长春市共享单车出行碳普惠方法学》（版

本号 V01）。

为推动长春市碳普惠体系规范化建设，确保共享单车出行碳普惠项目减排量

可核算，满足自愿减排机制科学性和真实性要求，特编制本方法学。

本方法学由交通运输、碳普惠方法学等相关领域专家研究编制而成，在参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方法学

模板和CDM项目有关方法学工具、方式和程序的基础上，依据《基于项目的温

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GB/T 33760）、《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

值》（GB 19578）、《城市客运术语》（GB/T 32852）等的相关要求，紧密结

合长春市共享单车出行的实际运营特征、数据可得性和碳普惠发展需求，在适用

条件、基准线情景识别、减排量核算方法及监测程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简化和创新，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保证本方法学既满足碳普惠机制

下共享单车减排量核算的基本要求，又符合长春市的实际情况。长春市生态环境

局负责对本方法学进行解释，并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本文件按照《长春市碳普惠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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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学适用于长春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个人使用共享单车完成出行的活

动。

2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注册长春市碳普惠账户、知悉长春市碳普惠机制并自愿参与

的个人，选择共享单车替代机动化出行方式的行为，使用本方法学的项目场景必

须满足以下条件：

2.1 本方法学适用于长春市行政区域内个人（以下统称“用户”或“乘客”）

选择共享单车出行的行为。

2.2 因共享单车出行行为产生的碳普惠减排量及相关权益，归属于使用共享

单车的个人。个人有权通过碳普惠平台获取相应的碳普惠减排量。共享单车运营

平台可通过与个人签署协议或采取其他可行的商业模式，从个人处归集碳普惠减

排量。

2.3 依据本方法学核算产生的碳普惠减排量，可依照《长春市碳普惠管理办

法（试行）》中规定的碳普惠减排量用途使用。

2.4 本方法学由长春市碳普惠管理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主管部门可根据

实际运行情况、技术进步或相关政策调整，适时对本方法学进行修订。修订后的

方法学应重新发布并明确生效日期，原有方法学自新版生效之日起自动废止。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明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1 GB 19578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3.2 GB/T 32852 城市客运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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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M-028-V01 快速公交项目；

3.4 CM-032-V01 快速公交系统；

3.5 CM-069-V01 高速客运铁路系统；

3.6 CJJ/T 119-2008 城市公共交通工程术语标准。

4 术语和定义

4.1 碳普惠

是指面向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科学方法学对节能减碳行为进行量化，

并赋予其可交易、可兑换的碳减排量等价值属性的机制。它综合运用政策激励、

商业奖励与碳普惠减排量交易，构建起记录、量化、激励、变现的闭环，形成正

向引导全民参与低碳行动的制度体系。

4.2 碳普惠减排量

本方法学所指碳普惠减排量，是指个人用户选择共享单车出行，替代机动化出

行方式，在出行过程中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4.3 基准线情景

本方法学覆盖的基准线情景为，在无本碳普惠项目时，最现实、最可能的替代

情景，即用户在同一出行起止点间，采用由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私家车、出租车

/网约车、电动自行车等构成的全市平均机动化出行方式出行的情景，其排放源为各

类机动化交通工具能源消耗产生的直接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4.4 碳普惠项目情景

本方法学覆盖的碳普惠项目情景为，用户使用共享单车完成出行的实际情景，

其在使用过程中不产生能源消耗及直接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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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机动化出行

本文中，从出发地到目的地，采用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私家车、出租车（含

网约车）、电动自行车方式的机动化交通方式实现位移的行为。

4.6 客运量

运送乘客的人次数。

4.7 乘距

在一次乘行（骑行）中，乘行（骑行）起点到终点的导航距离。

4.8 客运周转量

一定时期内，公共交通工具运送的乘客人次与运送距离的乘积。

5 核算边界、计入期和排放源

5.1 核算边界

仅核算起止点均在长春市行政区域范围内1公里及以上的共享单车出行活动，

1公里以下的出行，步行方式的占比大，不具备碳普惠核算的额外性。

5.2 计入期

可申请登记碳普惠减排量的时间期限，在碳普惠行为基础数据来源平台的相

应业务正常运营期内，从用户注册碳普惠平台，并授权该平台获取碳普惠行为相

关数据的当日开始，至用户在碳普惠平台解除绑定之日结束。

5.3 排放源

仅核算二氧化碳（CO₂）排放，甲烷（CH₄）、一氧化二氮（N₂O）等温室气

体的排放，按保守性原则不计入减排量核算范围。

基准线情景排放源：个人用户选择机动化出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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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或消耗电网电力产生的直接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项目情景排放源：共享单车出行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6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方法

6.1 额外性论证

采用本方法学的碳普惠项目免于额外性论证。

6.2 基准线排放计算

基准线情景为乘客在同一起止点间，选择机动化出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计算方法如下：

6.2.1 基准线情景下的出行方式

长春市机动化出行方式：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

电动自行车。

基准线分为三类：

机动化出行距离1-3公里（含1公里）；

机动化出行距离3-10公里（含3公里）；

机动化出行距离10公里及以上。

6.2.2 确定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所有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按照公式（1）计算：

EFi= i SFCn×EFn+SECi×EFelec ×θ �� （1）

式中：

i：出行方式；

n：使用的燃料种类（不含电力）；

EFi：出行方式i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kg CO₂/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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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Cn：使用燃料n的单位里程消耗量（质量或体积单位/km）；

EFn：燃料n的碳排放因子（kg CO₂/质量或体积单位）；

SECi：出行方式i的单位里程耗电量（kWh/km）；

EFelec：电力碳排放因子（kg CO₂/kWh）；

θ(d)：出行方式i占全部机动化出行方式的比重。

其中，θ(d)为依赖于距离范围的权重系数，具体为：

θ d =
α， 1km≤d<3km
β， 3km≤d<10km
γ， d≥10km

其中：

α：机动化出行距离1-3公里（含1公里），出行方式i占全部机动化出行方式

的比重；

β：机动化出行距离3-10公里（含3公里），出行方式i占全部机动化出行方式

的比重；

γ：机动化出行距离10公里及以上，出行方式i占全部机动化出行方式的比重。

6.2.3 确定每种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客运周转量

每种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客运周转量按照公式（2）计算：

PDi=Pi×TDi×10−4（2）

式中：

PDi：出行方式i的客运周转量（pkm）；

Pi：出行方式i的个人客运量（万人次）；

TDi：出行方式i的个人的平均出行里程或平均运距（km）。

6.2.4 确定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单位客运周转量碳排放因子和单位客运周转量加权

碳排放因子

6.2.4.1 每种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单位客运周转量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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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方式i的单位客运周转量碳排放因子，按照公式（3）计算：

EFp,i=
EFi
OCi

（3）

式中：

EFp,i：出行方式i的单位客运周转量碳排放因子（kg CO₂/pkm）；

EF1：出行方式i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kg CO₂/km）；

OCi：出行方式i的平均载客人数（人）。

6.2.4.2 所有机动化出行的单位客运周转量加权碳排放因子

单位客运周转量加权碳排放因子，按照公式（4）计算：

EFp,m=
PDi×EFp,i�
PDi�

（4）

式中：

EFp,m：单位客运周转量加权碳排放因子（kg CO₂/pkm）；

PDi：出行方式i的客运周转量（pkm）；

EFp,i：出行方式i的单位客运周转量碳排放因子（kg CO₂/pkm）。

6.2.5 确定基准线情景排放

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5）计算：

BE=DH×EFp,m（5）

式中：

BE：基准线情景排放量（kg CO₂）；

DH：注册用户骑行的里程（km）；

EFp,m：单位客运周转量加权碳排放因子（kg CO₂/pkm）。

6.3 碳普惠项目情景排放计算

共享单车骑行的排放因子为0，碳普惠项目情景排放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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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

碳普惠减排量按照公式（6）计算：

ER=BE−PE（6）

式中：

ER：共享单车出行碳普惠减排量；

BE：基准线情景排放量；

PE：碳普惠项目情景排放量。

7 数据来源及监测

7.1 事前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事前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1）－表（7）：

表（1）SFCn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SFCn

应用公式 公式（1）

数据单位 质量或体积单位/km

数据描述 使用燃料n的单位里程消耗量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2、可参考工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计算机动化出行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备注 -

表（2）EFn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EFn
应用公式 公式（1）

数据单位 kg CO₂/质量或体积单位

数据描述 燃料n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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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参考工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计算机动化出行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备注 -

表（3）SECi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SECi

应用公式 公式（1）

数据单位 kWh/km

数据描述 出行方式i的单位里程耗电量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2、可参考工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计算机动化出行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备注 -

表（4）EFelec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EFelec
应用公式 公式（1）

数据单位 kg CO₂/kWh

数据描述 电力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吉林省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数值 -

数据用途 计算机动化出行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备注 -

表（5）θ(d)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θ(d)

应用公式 公式（1）

数据单位 -

数据描述 出行方式i占全部机动化出行方式的比重

数据来源 地图导航平台的用户信息等后台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计算机动化出行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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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表（6）TDi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TDi

应用公式 公式（2）

数据单位 km

数据描述 出行方式i的个人的平均出行里程或平均运距

数据来源 通过长春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查阅获得

数值 -

数据用途 计算出行方式i的客运周转量

备注 -

表（7）OCi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OCi

应用公式 公式（3）

数据单位 人

数据描述 出行方式i的平均载客人数

数据来源 通过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数值 -

数据用途 计算出行方式i的单位客运周转量碳排放因子

备注 -

7.2 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实施阶段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8）－表（9）：

表（8）Pi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Pi
应用公式 公式（2）

数据单位 万人次

数据描述 出行方式i的个人客运量

数据来源 可通过长春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查阅获得

1、对于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可利用对应出行的票务系统数

据进行验证；

2、对于出租车/网约车，可利用出租车公司/网约车平台的系统

数据进行验证；

3、对于私家车、电动自行车，可利用地图导航平台的用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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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验证

数据用途 计算出行方式i的客运周转量

备注 -

表（9）DH的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数据/参数 DH

应用公式 公式（5）

数据单位 km

数据描述 注册用户骑行的里程

数据来源 提供共享单车骑行信息记录的相关方监测获得

监测点要求 单次行程起止点距离

监测仪表要求 移动通讯设备的定位和导航模块或监控数据采集设备

监测程序与方法

要求

通过移动设备获得用户出行期间的经纬坐标，连续记录行驶里

程

监测频次与记录

要求

每次用户共享单车骑行时记录经纬坐标及出行里程

质量保证 /质量

控制程序要求

相关方平台应进行必要定位位置的校验，确保定位精度在移动

设备的监测精度内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排放

备注 -

7.3 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7.3.1 与本方法学对应的碳普惠行为基础数据来源平台应当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应在用户明确授

权的前提下，合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其碳普惠行为数据。

7.3.2 碳普惠行为基础数据来源平台应对碳普惠行为分用户、分出行订单记

录与储存，确保每笔出行订单的减排量计算数据具备真实、唯一、可追溯、不可

篡改等特性。要求对全部监测数据进行电子存档，保存期限至少至最后一个计入

期结束后5年。

7.3.3 碳普惠行为基础数据来源平台应通过多重校验机制，避免碳普惠减排

量的重复申请与重复计算。平台应记录每次减排量申请的备案编号及对应时间段，

供后续审计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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